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中纺学[2014]28 号 

关于开展 2014 中国纺织学术大奖及学术带头人、

技术带头人推选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纺织工程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各团体会员单位： 

自 2011 年开展中国纺织学术大奖及学术带头人的推选活动以来，在全

国纺织行业内引起很大反响。为了推动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生产实

践中去，将先进技术更快、更好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自 2013 年开始又新

增了中国纺织技术带头人的评选。经研究 2014 中国纺织学术大奖及学术带

头人、技术带头人的推选工作现在开始，评选结果将在 2014 年 10 月下旬

召开的 2014 中国纺织学术年会上公布。 

请各相关单位认真组织推选，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评选要求及标准请依照《中国纺织学术大奖及学术带头人、技术带

头人评选办法（试行）》（见附件 1）。 

2、请根据实际情况推选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或中国纺织技术带头人候

选人，并按要求填写相应的“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推荐表（附件 2）”或

“中国纺织技术带头人推荐表（附件 3）”。两者只能选择一项申报。 

3、中国纺织学术大奖将在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的评选基础上产生，如



  

参评学术大奖，请在附件 2的封面上予以注明。凡已经获得过 2011、2012、

2013 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称号的，可直接申报中国纺织学术大奖，但也应

填写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推荐表（附件 2）。 

4、报送材料：①中国纺织学术（技术）带头人推荐表纸质版 6份。②

推荐表附件 1 份，含：重要奖项获奖证书材料复印件一式 1 套（不超过 6

项）；实施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及其实施情况的复印件等证明

材料一式 1套（不超过 6项）；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不超过 10 篇）；

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管理方面的重要成果或企业规划设计、企业管理

与经济运行、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等方面重要成果（不超过 5 项）；其他

获奖及荣誉称号材料复印件一式 1 套（不超过 6 项）；学位证书及本人认

为有必要提供的相关材料，请根据实际情况自定。③推荐表电子版。 

5、截止日期 2014 年 6月 30 日，以邮戳为准。 

6、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胡京平  李燕敏 

联系电话：010-65017711    电子邮件：ctesxueshuchu@126.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延静里中街 3号主楼 619 房间（100025） 

 

附件 1：中国纺织学术大奖及学术带头人、技术带头人评选办法（试行） 

附件 2：2014 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推荐表 

附件 3：2014 中国纺织技术带头人推荐表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十五日 



  

附件 1 

中国纺织学术大奖及学术带头人、技术带头人 

评选办法（试行） 

（2013 年 3 月 28 日第 24 届常务理事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一、评选原则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组织开展“中国纺织学术大奖及学术带头人、技术

带头人”评选工作，旨在进一步加强纺织科学技术学科专业人才梯队建设，

充分发挥高层次科技人才在各自学科、专业领域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作用，

提高纺织行业科技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鼓励我国纺织行业学术研究及工

程领域的学者、专家积极探索，不断创新，为推动我国纺织工业可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 

评选活动本着公益性、公平性、公开性、公正性的原则，不向参评对

象收取评奖费，由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工作委员会具

体组织实施，采取省市纺织工程学会、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和

团体会员单位推荐、评审委员会预选和终审的评选过程，遴选出我国纺织

工业学术和技术领域杰出人才。 

中国纺织学术大奖和学术带头人、技术带头人获得者，将作为中国纺

织工程学会向中国科协等机构推荐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以

及光华工程科技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女

科学家奖等候选人的基础人选。 

二、奖项设置 

（一）奖项，共设下列 3项： 

1、中国纺织学术大奖，1名； 



  

2、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3-5 名； 

3、中国纺织技术带头人，3-5 名。 

（二）奖金，由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筹措： 

1、学术大奖，奖金 10 万元； 

2、学术带头人、技术带头人，每人奖金 1万元。 

三、评选范围及周期 

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建设以及相关科学领域从事研究与开发、

普及与推广、人才培养或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并在第一线工作的我国纺

织科技工作者。 

评选每年开展一次，并在中国纺织学术年会上予以公布表彰。 

四、评选条件 

基本条件是：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事

业心；能把握本学科、本专业领域的发展动态，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组

织协调能力以及指导、培养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的能力；一般应具有教授、

研究员及相应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参评技术带头人的职称一般应为副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及以上）；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业务工作；适当考虑

女性、青年和少数民族科技工作者。 

中国纺织学术大奖和学术带头人、技术带头人获得者除符合以上基本

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中国纺织学术大奖，需符合以下条件： 

1、近 5年来，在纺织科学技术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或在纺织

科学技术实际应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2、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纺织类科学技术项目（课题）的研究，科研成

果及应用效果在同行业领先； 



  

3、主持的项目（课题）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二等奖及以上或省部级科

技一等奖。 

（二）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技术带头人，需符合以下条件： 

1、近 5年来，主持或独立完成的纺织类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课题）取

得突出成就，或其科研成果在实际应用中效益显著； 

2、主持的项目（课题）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二等奖及以上或桑麻纺

织科技奖； 

3、学术带头人、技术带头人参评者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五、评审与审批 

1.评审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会委托学术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工作委员会

组织实施评审工作，由全国纺织行业的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委

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学术处。 

2.审批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评审结果。 

六、本评选办法自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之日起实施，原

《中国纺织学术大奖及学术带头人评选条例》同时废止，本评选办法最终

解释权归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会。 

 




